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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专项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15 年修订）》、《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作为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的相关事项中关于股东俞凌先生是否有权提名董事候选人分别发表如下专项独

立意见： 

1、独立董事洪金明先生发表的专项独立意见： 

（1）对俞凌先生是否有权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判断 

俞凌先生在有效撤销表决权委托、解除相关协议后即可以根据《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对其所持股份享有相应的表决权，包括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

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因此俞凌先生具有董事提名权。 

（2）本人对该事项是否勤勉尽责 

本人对该事项进行认真审核，认为其过程符合法规，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

的利益。 

2、独立董事黄旭女士发表的专项独立意见： 

（1）对俞凌先生是否有权提名董事候选人的判断。根据《控制权变更框架

协议》第 6.2 条款中明确的约定，若徐辉未履行支付保证金的义务，俞凌可以撤

销表决权委托。同时，根据上述《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第 2.2（1）条款的规定，

如果徐辉未履行支付约定保证金义务时，《补充协议》中的“不可撤销”约定应

该不产生效力，俞凌仍然可以按合同约定撤销委托。因此，本独立董事认为，从

维护公司中小股东利益和保障公司生产经营正常运转出发，俞凌在有效撤销表决

权委托、解除相关协议后即可以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对其所持股份享

有相应的表决权，包括表决权、提名权、提案权、参会权、监督建议权等权利，

俞凌具有董事提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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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人对该事项是否勤勉尽责。我于 2020 年 1 月 10 日当选为公司独立

董事，是在《控制权变更框架协议》签订之后。履职后，公司发生了多个账号因

经济合同纠纷被冻结，公司大股东俞凌与徐辉之间撤销表决权委托、解除相关协

议之行为等影响公司生产经营的大事件，作为独立董事始终牢记职责，积极了解

情况，从维护公司股东利益出发，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不回避矛盾，独立做出判

断和意见表达。因此，本人对该事项做到了勤勉尽责。 

3、独立董事张雅女士发表的专项独立意见： 

我对上述问题发表弃权意见。 

首先，对公司更换非独立董事和独立董事及董事候选人人选，我并无异议，

表示同意。 

其次，就俞凌本人的权利、公司控制权变更问题及本人履职情况，我发表弃

权意见。之前我也就此问题发表过弃权和反对意见，我问询并要求公司提供详细

基础信息和资料，以及要求俞凌和徐辉双方就此作出明确确认。但从现在情况看，

二人对此事各执一词，我并未获得充足信息，无法准确判断。律师外部意见是建

立在公司提供事实情况并假定其真实基础上作出的，但对事实情况，我仍然无法

充分了解并判断，所以无法发表意见，故弃权。再次督促俞凌和徐辉二位尽快就

此作出有效和明确确认，避免影响上市公司治理稳定。 

 

 

独立董事：洪金明、黄旭、张雅 

 

北京安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4 月 2 日 

 


